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闵民三(知)初字第989号

　　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

　　法定代表人王化鹏。

　　委托代理人陶鑫良，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伟华，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好乐迪餐饮娱乐有限公司黄浦店。

　　法定代表人姚艳辉。

　　被告上海好乐迪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艳辉。

　　上列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郑一鸣，上海言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许小虓，上海言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与被告上海好乐迪餐饮娱乐有

限公司黄浦店(以下简称好乐迪公司黄浦店)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4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于2014年9月1日就

本案进行了预备庭审理，并于2014年10月30日、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

，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上海好乐迪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乐迪公司)为本

案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5年3月16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音集协的委托代

理人李伟华，被告好乐迪公司黄浦店的委托代理人郑一鸣、许小虓，被告好乐迪公司的

委托代理人许小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诉称，其是经国家版权局正式批准成立的我国唯

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实施

集体管理，共取得授权音乐电视作品100,000余首，涵盖中唱、鸟人、太合麦田、竹书、

华谊、孔雀廊、海蝶、滚石、华纳、环球、索尼等海内外200多家音像权利人作品，权

利信息在原告官网均予以公示。根据原告与权利人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原

告以信托的方式获得上述各公司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等，并统一对信托管理

的音乐电视作品对外进行许可使用，对侵犯前述作品的行为有权单独提起诉讼。被告好

乐迪公司黄浦店注册成立于1999年，系被告好乐迪公司的分公司，主要向消费者提供卡

拉OK服务。2009年，原告与被告好乐迪公司黄浦店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

》(以下简称涉案合同)，甲方(即原告)授权丙方(即被告好乐迪公司黄浦店)使用甲方管

理的音像作品，首次许可期间为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使用方式为非专有使

用且仅限于卡拉OK服务。丙方确认接受许可，并同意向甲方支付版权使用费人民币

232,322元(以下币种同)，付款期限截至2010年12月31日。同时，涉案合同第4.2条约定

：“丙方⋯⋯迟延交付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每迟延一日，应当按照未付费用数额每日

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将其管理的音像作品授

权被告好乐迪公司黄浦店进行使用，并向其颁发《卡拉OK经营行业著作权许可使用证



》等，但被告好乐迪公司黄浦店却恶意拖欠合同约定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虽经原告多

次电话、书面致函等方式催款，仍拖欠原告2010年著作权许可使用费98,160元。原告认

为，涉案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善意行使自己的权利，积极履

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被告好乐迪公司黄浦店恶意拖欠合同款项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原

告及其所代表的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及许可使用秩序。因

被告好乐迪公司黄浦店系被告好乐迪公司下设的分公司，相应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好乐

迪公司承担。原告特此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好乐迪公司：一、支付原告《著作权许

可使用及服务合同》项下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98,160元；二、支付原告以98,160元为本

金，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11年1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违约金；三、赔

偿原告律师费5,000元。

　　被告上海好乐迪餐饮娱乐有限公司黄浦店及上海好乐迪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共同辩称

，原告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2010年6月22日，经上海市卢湾区

文化市场联合会协调，好乐迪集团及被告缴费代理公司上海良迪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有关

代表和上海天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合公司)的代表进行协调，上海天合

公司认可存在收费标准不一及收取了不该收取费用的情况，并表示不能提供权利曲目及

正版歌库，也不能给出相对准确的提供时间。后原告直至2014年3月5日才在网站中发布

正版曲库。因涉及收费标准不一的情况，上海天合公司同意对于被告2010年未付的费用

，用2010年之前原告多收的费用先行抵扣，但对于如何抵扣及抵扣金额，双方并未明确

。上海天合公司同意就折抵事宜在60天内给出书面答复，若逾期未给出答复，则视为上

海天合公司同意被告提出的折抵要求并同意终止该年度的许可使用合同。因此，被告认

为原告提出的余款未交、违约金事项与事实不符，故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均是经批准依法成立的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音著协出具的《证明》，其与原告经过协商，决定由原告作

为代表具体办理针对卡拉OK行业行使音乐作品表演权使用费的收取工作，包括组建收

费队伍、发放许可证等工作；如因上述表演权许可使用合同产生争议诉至法院的，亦由

原告作为代表进行诉讼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原告的名义提起诉讼，进行和解、上诉、

撤诉、接受案件执行款项等诉讼活动。

　　2008年7月及2010年5月，原告分别与佛山市顺德区孔雀廊娱乐唱片有限公司及加中

音国际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各一份。该两份合同中

，权利人授权原告对权利人的著作财产权进行管理，包括与使用者商谈使用条件并发放

许可证、征集使用情况、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根据合同的约定向权利人分配使用费等

，但上述管理活动均应以原告自己的名义进行。

　　2006年11月9日，国家版权局发布2006年第1号公告，对《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

费标准》予以公告，具体标准为：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

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

品的使用费)。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以按

照上述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

　　2010年1月5日，原告发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关于2010年卡拉OK著作权



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明确2010年全国各地区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的收取沿用

2009年的收取费用，该公告附表载明2009年上海地区收费标准为11元/天/终端。

　　原告在其制作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伍周岁记(2008-2013)》宣传手册中

写明，其于2009年4月24日正式开通授权音乐电视作品信息网上查询系统，将其得到授

权的音乐电视作品陆续通过网络向社会公示。原告网站(网址为www.cavca.org)《关于公

示授权作品及曲库信息的公告》的网页载明如下内容：截至2014年8月29日，原告共取

得授权音乐电视作品96,015首，涵盖中唱、鸟人、太合麦田、竹书、华谊、孔雀廊、海

蝶、滚石、华纳、环球、索尼等海内外200多家音像权利人作品，权利信息在原告网站

予以公示。⋯⋯原告将部分授权作品先期制作成曲库，提供依法交费的卡拉OK经营者

使用。⋯⋯此外，为满足卡拉OK经营者对于新歌的使用需要，原告向依法交费的卡拉

OK经营者提供新歌内容补充。点击该网页下方的“作品库”链接，显示共4,801页、

96,015条信息，“作品库”下设“权利人名录”，显示共26页、512条信息。点击该网页

下方的“曲库”链接，显示共1,007页、20,122条信息。

　　2008年6月20日，北京天合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合公司)出具《委托书》一

份，载明其受原告委托在全国范围内为版权使用费收取和交付提供服务，并委托上海天

合公司作为上海地方运营机构，在上海市行政区划内为卡拉OK版权使用费的收取和交

付提供具体服务工作。

　　2008年8月18日，原告出具《确认书》一份，载明其对北京天合公司在上海地区的

卡拉OK版权使用费收取及交付服务工作中制定的优惠价格及相关优惠措施予以确认。

　　另查明，被告好乐迪公司成立于1998年9月，经营范围为卡拉喔凯(电脑存储点唱系

统)。被告好乐迪公司黄浦店成立于1999年7月，系被告好乐迪公司的分公司，经营范围

为卡拉喔凯(电脑存储点唱系统)、相关食品的零售等。

　　原告及音著协(共同作为甲方)、上海天合公司(乙方)与被告好乐迪公司黄浦店(丙方

)签订了《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甲方授权天合文化集团有限

公司在全国范围内为收取和交付音像作品版权许可使用费提供服务，并同意天合文化集

团有限公司委托乙方，由乙方为甲丙双方在上海地区进行版权许可使用费收取和交付提

供服务支持并签订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定义，包括音像作品、卡拉OK使用者、终端/包房、卡拉0K服务的定义。

　　第二章许可和交费

1．甲方以年为单位许可丙方在其经营场所67间包房/终端内使用甲方管理的音像作品

，首次许可使用期间为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使用方式为非专有使用且仅限

于符合提供卡拉OK服务之目的。

　　2．丙方确认接受甲方许可，并同意支付版权许可使用费232,322元。

　　3．丙方于2010年12月31日前交纳上述版权许可使用费。付款方式如下：于2009年

9月30日前支付版权许可使用费58,080元；于2009年12月31日前支付版权许可使用费

58,080元；于2010年12月31日前分四期支付版权许可使用费，每期29,040元。

　　⋯⋯

6.如合同期限届满之前一个月内，任何一方未以书面形式向他方做出相反意思表示的



，则本合同自动续订一年，即丙方确认接受该年度甲方许可，并同意按上年度付款周期

支付版权许可使用费。

　　第三章各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义务

1.1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向丙方颁发《卡拉OK经营行业著作权许可使用证》及副

本，并在官方网站将丙方作为合法使用者予以公示。

　　1.2丙方按约定交付版权许可使用费后，因使用甲方基于本合同授权丙方使用的音

像作品遇到版权纠纷，由甲方负责解决。

　　⋯⋯

3．丙方的权利义务

3.1丙方应按时足额缴纳约定的版权许可使用费。

　　3.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丙方不得向第三人全部或部分转让基于本合同所取得的许

可或做出分许可。

　　3.3丙方如有经营信息变更、包房数量更改、停业装修等情形，均应提前向乙方提

交书面报告及相关证明。经取得乙方确认，丙方增加版权许可使用费的，丙方应按乙方

要求补交版权许可使用费；丙方版权许可使用费中需减免的部分，在丙方下一期应支付

的版权许可使用费中抵扣。

　　3.4丙方同意乙方对本协议约定的场所提供增值服务。

　　第四章违约责任

⋯⋯

2.丙方应当按合同约定按时交付版权许可使用费，迟延交付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每迟

延一日，应当按照未付费用数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

　　⋯⋯

5.除以上各项违约金外，丙方还应承担对丙方违约行为采取书面催告、聘请律师、提起

诉讼等救济方式所产生的费用。

　　第五章合同效力，包括合同生效、失效及续订等内容。

　　第六章其他，包括保密义务、纠纷解决等内容。

　　涉案合同在2010年的履行过程中，被告好乐迪公司黄浦店向原告缴纳了该年度的许

可使用费18,000元。

　　2012年1月16日，好乐迪公司向上海天合公司出具《关于：要求解决2010年版权费

缴费遗留问题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3、对遗留问题我司再作表态如下

：1)我司及其他连锁企业将一如既往的认真对待版权费的缴费工作，对遗留问题是积极

要求解决的。且于2010年和2011年下半年委托上海市卢湾区文化市场联合会，由该会致

函音集协，要求签署和完成该二个年度版权费缴费的签约和缴费。2)再次要求贵司给出

一个合理的说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标准，以期该问题能得以圆满的解决，更不应影响

2011-2012年度的缴费工作。⋯⋯”等内容。

　　2013年4月2日，原告向好乐迪公司出具《关于2013年3月18日来函的复函》一份，载

明：“⋯⋯从2010年至今，历时三年，贵公司以各种理由推托，至今仍未能与我会就著



作权许可使用达成协议。⋯⋯我会管理作品清单见我会官方网站

(http：//www.cavca.org)‘作品公示’栏。”等内容。

　　2013年4月17日，好乐迪公司向原告出具《关于：贵会2013.4.2来函的回复》一份

，载明：“⋯⋯一、根据贵会在上海地区收费的实际状况，根据我司近年来的实际经营

状况，双方就我司2010年应缴尾数和2011、2012年许可费交付标准及方式要求协商议定

。二、根据《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就贵我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要求在合同中议定相关条款。相对我司许可使用、依约缴费的义务，在合同条款中就

贵会义务【如：提供正版歌库或曲目、必要时提供权利人授权贵会的版权证明、必要时

公布相关信息、如何应对非会员的诉讼等】，由贵我双方议定适当条款。⋯⋯”等内容

。

　　2013年5月8日，原告向好乐迪公司出具《关于2013年4月17日来函的复函》一份，载

明：“⋯⋯事实上，2010年初，贵公司虽与我会签订了2009及2010年《著作权许可使用

及服务协议》，但至今尚有450余万元使用费并未支付。⋯⋯除2009年、2010年著作权

使用费达成协议并部分履行支付外，贵公司均属侵权使用，严重侵犯了我会会员权利人

的利益。⋯⋯”等内容。

　　2013年5月23日，好乐迪公司向原告出具《关于：2013年5月13日复函的回函》一份

，载明：“⋯⋯二、对版权费缴付问题的态度。⋯⋯2.我司及由我司作商标授权的相关

企业对版权费的缴付态度是相当明确的，该工作是必须的、长期的。先许可，后使用

，再缴费之方法也是贵会认可的。3.我司于2012年11月19日，2013年3月18日，2013年4月

17日致予贵会的函件中，作了‘我司的缴费意愿至今并未改变’的表态，并在2013年

4月17日的函件中做了‘我司建议并要求，就上述事宜敬请贵会安排时间共同议定，以

便该项工作顺利推进’的叙述，再次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司再次敬请贵会安排时

间来沪就版权费缴付事宜予以协商，以便该项工作顺利推进。”等内容。

　　2013年8月28日，好乐迪公司向原告出具《关于：版权使用费缴付问题的再说明》

一份，载明：“⋯⋯2012年3月、9月我方以大客户的方式又主动与贵会洽谈2010年尾款

、2011、2012年的缴付事宜。⋯⋯今致函予贵会，再次表明我方对版权使用费缴费的意

愿至今并未改变，诚邀贵会派员与我方共同商定与之相关事宜，以使该项工作顺利、有

序推进！”等内容。

　　2014年1月22日，原告向好乐迪公司出具《关于2014年1月15日来函的复函》一份

，载明：“⋯⋯但自2011年起贵公司始终未像市场其他经营者一样签订合同(甚至2009、

2010年合同约定的费用都未全部交清)，长期侵权使用我会所管理的作品，至今已逾三

年。⋯⋯”等内容。

　　2014年2月24日，好乐迪公司向原告出具《关于：贵会2014/1/22来函的回复》一份

，载明：“⋯⋯我方依然认为，我方要求在贵会所拟合同中增加的两条款均是合理要求

。即：1、如有需要，贵会应向我司出具相关权利的授权证明；2、贵会应向我方提供管

理目录内全部的正版歌库。非常遗憾，贵会多次拒绝我方的上述合理要求，⋯⋯，致使

双方签署许可使用合同的进程受阻；致使我方因此暂缓继续交付许可使用费。⋯⋯”等

内容。



　　又查明，原告因与被告及其他18家“好乐迪”系列公司之间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

纠纷，与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合同》一份，聘请该所律师进行相

关诉讼事宜，合同约定每个案件一审代理费5,000元，共计95,000元。2014年3月27日及

12月11日，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开具金额分别为50,000元及45,000元的律师

费发票各一张。

　　还查明，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网页显示，2013年7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

法院曾因部分KTV经营者与原告及音著协签订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中并未

明确两协会管理的音像作品的范围，且处理版权纠纷的条款用语模糊，向原告发出司法

建议，建议明确管理作品的范围，明确对已付费使用者版权纠纷的处理态度，同时加强

和完善制度建设、优化版权费收取及分配机制，原告对此亦进行了回复。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相关函件、国家版权局

及原告网站网页打印件、《证明》、宣传册、《法律服务合同》及律师费发票、

(2013)京东方内民证字第3257号公证书、(2013)京东方内民证字第3271号公证书，被告好

乐迪公司黄浦店提供的《委托书》、《确认书》、上海天合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网页打印件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材料所证实。

　　诉讼中，原告另向本院提交了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25日向好乐迪公

司出具的《关于“好乐迪”公司交付卡拉OK版权使用费问题的函》复印件一份及电子

邮件打印件一组，以证明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向被告催收相关合同费用的情况。两被

告表示未收到相关函件，对相关邮件的收发件人是否其员工亦需要核实。因上述证据均

系复印件或打印件，且两被告亦称未收到相关函件，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

　　被告好乐迪公司黄浦店另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会议纪要一份，以证明

2010年6月22日，经上海市卢湾区文化市场联合会协调，好乐迪公司、上海良迪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及上海天合公司的代表进行协调，上海天合公司认可存在收费标准不一及收

取了被告不该收取费用的情况，并表示不能提供权利曲目及正版歌库，也不能给出相对

准确的提供时间。对于能否将2010年之前原告多收的费用折算到2010年作为版权费扣减

，上海天合公司同意60天内给出明确答复，届时未给出书面答复的视作上海天合公司同

意好乐迪公司关于折算或抵扣的要求，并停止该年度许可使用协议的执行。2、圣地美

华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向好乐迪KTV出具的《告知函》及相关附件复印件一组，以

证明涉案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曾收到相关权利人主张权利的事实。3、发票一组，以证

明被告自2008年起向原告缴纳使用费用及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4、网页打印件一份

，以证明原告于2014年3月5日发布正版曲库。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

确认，表示即便该纪要真实，由于上海天合公司的授权仅限于办理许可手续、确认被告

终端数量及提供增值服务，故其作出的优惠承诺无效，且根据双方后续函件中对于

2010年未缴纳费用及2011年缴费问题的协商内容，亦不能证明双方在该会议中已就

2010年的款项问题达成一致；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该组证据属实，也与本

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确认被告2010年的缴费数额；对证据4，不确认真实性，亦不认

可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好乐迪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证据1，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除依照该条例规定设立的著作



权集体管理组织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事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上海天合公司并非

依法设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故其仅能以音集协和音著协的名义收取费用，包括提

供缴费通知、缴费发票等，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参与版权使用费的收取和交付，或就许可

使用费的扣减作出承诺。因此，会议纪要中上海天合公司所述的相关内容违反了《著作

权集体管理条例》的效力性规定，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其

真实性不再予以评述。对证据2，因系案外人就著作权维权事项向被告发送的函件，与

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3，原告对于被告2010年缴纳的费用予以确

认，本院对该部分票据亦予以认定；对于其余部分票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

予认定。对证据4，因系打印件，原告未能就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亦难以核实，故对

此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

己的名义进行包括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

讼等活动。原告和音著协作为经批准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以自己的名

义对经权利人授权的作品进行管理，包括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

用费。涉案合同中有关原告、音著协及被告好乐迪公司黄浦店之间权利义务的内容，系

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同

时，由于音著协已经明确表示同意由原告代表其具体办理针对卡拉OK行业使用音乐作

品表演权使用费的收取工作，并处理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故原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

起本案诉讼。

　　本案中，原告及被告好乐迪公司黄浦店等签订了涉案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使用人

理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许可使用费用。两被告辩称因原告未向其明确许可使用的曲

目，其可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而不缴纳后续费用，且会议纪要也对涉案合同作出了补充约

定，故其不构成违约。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已就其取得授权的作品在其网站上进行公

示，两被告完全有能力自行上网进行查询；虽然各方对于公示系统创建的时间不能达成

一致，但公布曲目并非涉案合同明确约定的原告义务，因原告取得授权作品的名称、数

量处于动态变化中，该公示系统确有不断扩充、完善的现实需要，对于公示系统创建以

前及建立后未能及时公示的曲目，两被告亦可通过与原告沟通的方式明确授权范围；两

被告以此作为拒不缴付许可使用费的抗辩理由难以成立，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关于会议

纪要是否就涉案合同作出补充约定的问题，如前所述，上海天合公司并无作出相应承诺

的权利，其承诺之相关内容对原告并不具有约束力，两被告以此作为拒付许可使用费的

抗辩理由亦难以成立，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

　　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因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故本案相应民事责任由被告好乐

迪公司承担。原告要求被告好乐迪公司向其支付涉案合同项下未足额缴纳之部分许可使

用费用，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涉案合同明确就缴付许可

使用费的时间、方式及未按时缴付许可使用费的情形约定了相应的违约金条款，其中关

于违约金的起算日及计算标准系当事人自行确定且属合理，两被告虽以2013年前后原告

未向权利人支付过任何费用，故原告无任何实际损失为由抗辩该违约金畸高，但未向本

院提交相应证据，本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现被告未按约支付许可费用，原告主张



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自合同约定的最后一笔许可费用的支付日之第二日起

计算相应的违约金，于法无悖，本院应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涉案合同明确

约定了就违约行为应承担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故原告要求被告好乐迪公司赔偿就本案

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用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但原告系就本案及其余十八件案件一并

提起诉讼，考量本案案情及律师工作量等因素，原告主张的律师费金额过高，本院酌情

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十

三条第一款、第一百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著

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好乐迪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音像著

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版权许可使用费人民币98,160元；

二、被告上海好乐迪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音像著

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人民币98,160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11年1月1日起

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违约金；

三、被告上海好乐迪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

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律师费人民币2,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43.24元，由被告上海好乐迪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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